
　　国家安全视角下的航行自由

袁 发 强 

内容提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虽然规定了航行自由制度，但未解决军事航行活

动与沿海国国防军事安全之间的冲突问题。这种冲突的化解需要借助于其他国际法

律制度，特别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法律制度。我国既有维护海洋主权的客观要

求，又在海外具有越来越多战略利益，因而需要从总体战略上考虑对待航行自由的

法律态度。为应对其他国家可能以维护海洋资源和生态环境安全为由，对航行活动

进行单方面、不恰当的限制，我国还应积极倡导宽松的航行自由制度，充分运用该

制度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为国家开展保障海上丝绸之路和能源通道安全的海外行动

提供法律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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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行自由”是海洋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不论是早期海洋大国的殖民扩张，还是后来

发展中国家的对外交流和贸易活动，都以此原则为重要依托。１９９４年 《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生效后，航行自由的范围受到若干限制，这主要表现为外国船舶在一国领海与专属经

济区范围内的航行活动，尤其是外国军事船舶和军用飞机在上述海域范围内的航行活动，

受到了一定限制。不过，在这些特定领域内，航行自由所受限制的范围和程度，《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的规定并不十分明确。海洋强国与弱国对该公约的解读各不相同。

　　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国家学者认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未专门就专属经济区
内军事船舶和飞机的航行活动进行特别规定，而是允许其他国家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内享

有公海上的 “航行与飞越自由”；〔１〕公约中有关公海航行部分，并未禁止军事船舶和飞机

的测量和军事侦察活动；因此，沿海国阻止他国在其专属经济区内进行军事测量和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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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作者主持的 ２０１４年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基金一般项目 “海洋航行自由的国际法理论与实践研究”

（１４ＹＪＡ８２００３０）的阶段性成果。
关于专属经济区内的航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５８条 （１）款规定，“在专属经济区内，所有国家，不论
为沿海国或内陆国，在本公约有关规定的限制下，享有第８７条所指的航行和飞越的自由，铺设海底电缆和管
道的自由”；（２）款规定：“第８８至第１１５条以及其他国际法有关规则，只要与本部分不相抵触，均适用于
专属经济区”。第８７条及第８８—１１５条均属于公约第七部分 “公海”制度的内容。



是违反国际法的。〔２〕这些西方学者主要是从航行自由制度的发展历史、《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的起草过程、航行自由制度在公约中的结构位置，以及与领海内 “无害通过权”的立

法限制的比较，进行论证。这种观点在阐述公约规定的字面含义上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

忽视了沿海国关切自身国防军事安全的正当性与合法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没有明确专

属经济区内航行自由与沿海国国防军事安全之间孰为优先的问题，这不表明沿海国就不能

主张和维护国家安全。

　　从已有研究看，我国国际法学术界大多主张，外国军事船舶和飞机在沿海国专属经济
区内的军事测量和侦察活动没有顾及沿海国的安全和利益，不符合和平目的，违反了 《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违反了国际法。〔３〕这些学者的研究，大多以 《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中提到的原则和抽象规定，结合中国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参与讨论和缔结 《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时所作的声明，来论证其观点。其出发点是以近海防御为主的海洋安全观，

没有考虑到我国正在走向海洋强国的现实，也没有考虑到中国存在越来越多的海外利益，

不符合当前乃至今后的总体国家安全保障形势，应当进行适当的调整。

　　航行自由主张反映了航行国对航行安全、贸易通道安全的追求。对航行主体、区域范
围、活动类型的限制，则反映了沿海国对本国领土安全、军事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的忧虑

和担心。航行自由制度的历史发展，正是航行国与沿海国两种不同安全追求相互博弈的过

程。从传统国家安全观看，致力于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 “国家领土安全”是重

要目标，国家安全侧重于军事防范。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国家安全观也

随之发生重大改变。国家安全不再局限于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还表现为 “安全利益”、

“安全威胁”、“安全发展”等诸多方面和层次。〔４〕现代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构成要素，包括

领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信息安全、环境安全、能源安全等。〔５〕由此，从总体国

家安全观出发，综合平衡各种安全考量因素，重新审视我国对待航行自由的法律立场，具

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

一、领土安全视角下的航行自由

　　领海是一国的领土范围，国家在领土范围内享有主权。从航行自由法律制度的发展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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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２００１年的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和２００９年的美军 “无瑕号”事件发生后，国内许多学者从维护国家主权角度

对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进行了解读，其主要观点认为，外国军事船舶和飞机在专属经济区内不得从事危害

沿海国主权与安全的军事航行活动。代表性文章有：邹立刚：《论国家对专属经济区内外国平时军事活动的规

制权》，《中国法学》２０１２年第６期；张湘兰、张芷凡：《论海洋自由与航行自由权利的边界》，《法学评论》
２０１３年第２期；周忠海、张小奕：《论专属经济区中的军事研究和测量活动》，《法学杂志》２０１２年第１０期；
郑雷：《论中国对专属经济区内他国军事活动的法律立场》，《法学家》２０１１年第 １期；盛红生：《论制止危
害中国海洋领土安全活动的法律对策》，《法学杂志》２０１２年第１期；管建强：《美国无权擅自在中国专属经
济区从事 “军事测量”———评 “中美南海摩擦事件”》，《法学》２００９年第 ４期；李广义：《论专属经济区军
事利用的法律问题》，《当代法学》２００６年第４期等。
参见严高鸿、张学明：《论国家安全观的构成要素》，《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２００２年第３期，第５２页以下。
参见刘文汇：《论国家安全观的衍变》，《求实》２００２年第３期，第３７页以下。



史来看，领土主权与航行自由之间，经历了一个从绝对冲突到相对冲突的演变过程。外国

船舶的航行自由需要得到承认，沿海国对领海的主权也需要保障。现有国际立法是对二者

关系的平衡。

　　 （一）航行自由法律制度的缘起

　　早在１５、１６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以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于 １４９３年颁布的两份诏书为
借口，对大西洋和印度洋声称主权，禁止其他国家的航行和贸易，意图瓜分世界。〔６〕这一

做法招致其他新兴海洋国家的不满。英格兰似乎是第一个对此提出强烈抗议的国家。英格

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认为：“对海洋和天空的利用属于所有人；任何人都不得将海洋据为己

有，任何人不得占有海洋的资源和公共用途。”〔７〕

　　１７世纪初，为了对抗葡萄牙的禁令，近代国际法鼻祖格老秀斯从罗马法上的所有权入
手，分析了海洋不隶属于任何国家的理由，明确提出了 “海洋自由”、任何人都可以利用海

洋的观点，为荷兰进入东印度海进行辩护。〔８〕格老秀斯注意到海洋区别于能够完全为沿海

国所实际控制的内海和海湾，〔９〕并认为，即使某一海域归属沿海国，也不应影响其他国家

航行的权利。〔１０〕国际社会的实践支持了格老秀斯的观点，一国对海洋权益的主张不得妨碍

航行自由的观念逐步得到普遍接受。同时，当时的习惯国际法中，没有明确区分普通商船

与军事船舶，军事船舶的航行同样是不受限制的。自格老秀斯以来，航行自由原则成为

“海洋治理的国际法律制度中最古老和得到最广泛承认的一项原则”。〔１１〕

　　１８５６年的 《巴黎会议关于海上若干原则的宣言》 （亦称 《巴黎海战宣言》），既是首部

有关国际海上武装冲突的国际公约，也是影响航行自由的首部国际成文法。虽然该宣言中

没有海洋自由或航行自由的词语，但规范了战时捕获和封锁问题，对于海上自由航行和自

由贸易有着重要的规范意义。此后，一系列国际海战规则使得海洋中立、普通商业航行免

受军事干扰的法律原则得以确立，〔１２〕为海洋航行自由奠定了成文法律基础。

　　１９５８年，日内瓦联合国第一次海洋法会议通过的 《公海公约》，首次明文确定了 “公

海自由”的法律原则。其第２条规定，“公海对各国一律开放，任何国家不得有效主张公海
任何部分属其主权范围”，并明确规定 “公海自由”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１３〕而 “航行自

由”被放在第一位。从此，“公海航行自由”作为一项独立的权利存在于国际成文法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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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主要体现在１８９９年和１９０７年两次海牙和平会议期间所通过的与海战有关的多项国际公约中。
航行自由、捕鱼自由、敷设海底电缆与管线自由、公海上空飞行自由。



成了从习惯法向成文法的转化。

　　总体而言，在国际法早期，海洋主权利益与航行利益是绝对冲突的，这种冲突主要表
现为沿海国主权与他国一切航行活动的冲突，是一国对海洋的绝对控制权与他国航行自由

之间的冲突。同时，对海洋主张主权利益的国家，不完全是海洋的沿海国，有些是恃强凌

弱的强国。格老秀斯之后，习惯国际法排除了一国对领海之外的海洋主张完整主权的合法

性，在保障航行安全的同时，也奠定了公海航行自由的历史和法律理论基础。

　　 （二）领土安全对航行自由制度发展的影响

　　２０世纪后，海洋强国利用自己强大的远洋航行能力和军事手段，常常在沿海国的领海
外开展军事封锁、制裁等活动，弱小的沿海国则为扩大渔业资源范围而不断扩大领海主张，

甚至提出了２００海里的领海主权要求。１９５８年 《领海及毗连区公约》并没有明确领海的宽

度，只是规定了领海基线的起算。在领海范围内，所有船舶均享有无害通过的权利，〔１４〕并

不要求外国船舶 （包括军事船舶）事先取得沿海国同意。这与航行自由的理论起源一致。

对于 “无害通过”，该公约定义为： “不损害沿海国的和平、良好秩序或安全。”〔１５〕当然，

为了保护领土安全，沿海国可以在领海的特定区域，在不歧视的前提下，“暂时停止外国船

舶的无害通过”，但须事先正式公布。〔１６〕可见，自１９５８年 《领海及毗连区公约》后，在沿

海国领海范围内，航行自由在无害于沿海国安全的前提下仍然得到了基本保证，而在领海

之外，航行自由则不受任何限制。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效。

　　在１９４７年科孚海峡案中，国际法院就外国军事船舶通过一国领海是否需要事先得到沿
海国同意作出裁决意见：一国军舰在和平时期通过作为国际航道的沿海国领海，并不需要

事先征得沿海国同意；但是，英国军舰在阿尔巴尼亚领海内的扫雷行动侵犯了该国的主权，

不能以 “无害通过权”来证明其行为的合法性。〔１７〕这项裁决所确定的 “无害通过”原则，

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意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没有要求外国船舶通过一国领海时需要事

先得到沿海国同意，但要求 “继续不停和迅速行驶”，“不损害沿海国的和平、良好秩序或

安全”，并以列举的方式对 “损害”行为进行了界定。〔１８〕可见，在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中，沿海国的领土安全由公约有关领海无害通过制度得以保证。

　　随着近海石油资源的开发以及领海范围内渔业资源的枯竭，沿海国加强对近海资源利
用和保护的利益要求越来越强，越来越多的国家主张从１２海里到２００海里不等的领海范围。
如果任由沿海国将领海范围扩展到２００海里，势必会造成他国的军事船舶和飞机可航水域大
面积减小，甚至无法通过的情形。因此，发展中国家呼吁制定一部国际性的海洋法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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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见１９５８年 《领海及毗连区公约》第１４条 （１）款。
《领海及毗连区公约》第１４条 （４）款。
《领海及毗连区公约》第１６条 （３）款。
ＣｏｒｆｕＣｈａｎｎｅｌＣａｓｅ（ＵｎｉｔｅｄＫｉｎｇｄｏｍｖ．Ａｌｂａｎｉａ），Ｍｅｒｉｔｓ，［１９４９］Ｉ．Ｃ．Ｊ．Ｒｅｐ．４，ｐ．２８．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１９条 （２）款规定：如果外国船舶在领海内进行下列任何一种活动，其通过即应视
为损害沿海国的和平、良好秩序或安全：（ａ）对沿海国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进行任何武力威胁或使
用武力，或以任何其他违反 《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国际法原则的方式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ｂ）以任
何种类的武器进行任何操练或演习；（ｃ）任何目的在于搜集情报使沿海国的防务或安全受损害的行为；（ｄ）
任何目的在于影响沿海国防务或安全的宣传行为；（ｅ）在船上起落或接载任何飞机；（ｆ）在船上发射、降落
或接载任何军事装置； （ｇ）违反沿海国海关、财政、移民或卫生的法律和规章，上下任何商品、货币或人
员；（ｈ）违反本公约规定的任何故意和严重的污染行为；（ｉ）任何捕鱼活动；（ｊ）进行研究或测量活动。



以明确海洋权利，而一些海洋强国如美国、英国等，则强烈坚持包括军事船舶在内的航行

自由应不受限制。〔１９〕

　　为了平衡沿海国经济利益与他国航行利益的冲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创立了一项新
的海洋权益制度，即专属经济区制度。公约规定，从领海基线起２００海里范围内为沿海国专
属经济区，沿海国对该区域内的自然资源享有专有权。除了对专属经济区内的自然资源享

有独占的所有权外，沿海国还享有为管理、保护自然资源而实施立法、行政和司法管辖的

权利。同时，为了有别于领海的航行限制，公约专门对专属经济区内的航行规定了不同于

无害通过的航行制度。沿海国虽然对专属经济区享有 “主权权利”，但这并非完整意义上的

主权。〔２０〕在专属经济区内的航行活动，应参照公海海域的航行自由制度，同时 “适当顾及

沿海国的权利和义务”，并遵守沿海国制定的与公约规定不抵触的法律和规章。〔２１〕至于何

谓 “适当”、“沿海国的权利”是什么等，公约都没有明确界定。当外国军事船舶和飞机在

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内从事军事测量和侦察活动时，外国军事船舶和飞机的航行自由与沿海

国国防安全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就产生了。

　　 （三）我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问题与航行自由

　　我国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处在船舶进出马六甲海峡的咽喉要道位置。我国有维护
领土主权安全与利益的需要，而其他国家则会关心航行自由是否会因此受到限制。随着中

国维护南海权益能力的加强，美国为实现所谓的 “重返亚洲战略”，以沿海国对海洋权益的

主张不得违反航行自由制度为由，表现出热衷干预倾向。对此，我国政府多次表态，对南

海主权的主张从来没有妨碍过航行自由。

　　依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船舶在领海与在专属经济区、公海范围内的航行自由权

利，内容与范围都是不一样的。虽然我国在南海的主张以南海 “断续线”地图作为重要依

据，但并没有具体地阐明 “断续线”的法律性质，也未对南海诸岛的领海与专属经济区等

特定水域范围进行划定。因此，围绕着 “断续线”的性质，学界提出了多种看法，包括

“传统海疆线”说、“历史性水域”说、 “岛屿归属线”说和 “历史性权利”说等。〔２２〕但

是，不管学界怎么解读 “断续线”，都可能涉及到对航行自由问题的探讨。

　　首先，如果按照 “传统海疆线”说，对整个断续线内的岛礁和水域全部主张主权的话，

可能被解读为整个断续线内的海域都具有领海性质。基于这个角度，外国船只虽然仍然享有无

害通过权，但外国军事船舶在南海地区的航行将受到严重限制。例如，外国军舰或军用飞机将

不得在我国南海海域从事军事演习、军事测量和侦察活动，不得在船上起降飞机、发射军事

装置等。依照我国法律规定，只有事先经过我国政府批准，外国军事船舶才能无害通过我

国领海。〔２３〕事实上，我国官方并没有提出对整个南海主张全部主权，也不存在整个断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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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前引 〔２〕，Ｎｏｙｅｓ文，第１２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２〕，Ｗｉｌｓｏｎ文，第４３１页以下。
参见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５８条 （３）款。
参见周忠海等：《国际法学述评》，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９２页；赵建文：《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与中国在
南海的既得权利》，《法学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２期，第１５９页以下；贾宇：《南海 “断续线”的法律地位》，《中

国边疆史地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２期，第１１５页以下；赵理海：《海洋法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第３８页。
见１９９２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第６条的规定。



内水域都是领海的问题。因此这类有关航行自由的担忧目前大多只是某些西方学者的推测。

　　其次，如果我们主张对九段线内岛礁的领土主权，对岛礁领海外的水域享有历史性权
利，仍然避免不了某些官方人士或学者从航行自由的角度做文章。主要原因是，“历史性权

利”的含义和范围比较模糊。〔２４〕这个概念本身没有在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明确规定，

从而给了很大的自由解释空间。如果基于这一主张，我国将能够基于自然资源保护或环境保

护的理由对船舶航行进行技术性的管辖，例如，划定渔业资源保护区、提高船舶污染排放

标准等，限制外国船舶在某些具体海域内的航行。这样，我国对南海水域的主权主张与我

国将断续线内的海域视为专属经济区似乎大体相同。船舶在专属经济区内的航行所受限制

甚弱，但不能说完全没有限制。〔２５〕

　　再次，如果我们只对南海诸岛的岛礁提出主权主张，则东沙、西沙、中沙、南沙群岛
可能形成类似于 “群岛水域”的区域。在 “群岛水域”内，外国船舶只享有无害通过权。

当然，我国作为非群岛国，是否能参照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设立 “群岛水域”，还

需要进一步地深入探讨。

　　可见，我国在南海的主权、主权权利与相关权益的主张难免会涉及到他国对海上航行
自由的质疑。为此，我国政府已经多次声明，中国致力于通过友好协商谈判解决同邻国的

争议，重视维护南海航行自由，南海航道是安全的，航行自由从未因南海争议受到实际影

响，中国是南海航行安全的积极参与者和建设者。另一方面，航行自由与沿海国主权利益

之间客观上存在着冲突，尤其是在军事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相关国家无视沿海国主权利

益而主张绝对的航行自由，在国际法上是站不住脚的。随着海外战略利益日益增多，中国

会更加重视航行自由与安全，但并不因此放弃在国际社会倡导、主张平衡航行自由与尊重

沿海国主权利益的努力。

二、军事安全视角下的航行自由

　　军事安全包括但不限于国防军事安全。国防军事安全主要集中于领土附近区域，军事
安全则未必局限于国家领土范围之内，地理范围更广。军事安全与领土安全紧密联系，但

也可以适当分离。按照现行国际公约的有关规定，外国军事船舶和飞机可以不经沿海国同

意而航行通过该国专属经济区，这并不构成对沿海国领土主权的侵犯，但可能会危及沿海

国的军事安全。

　　然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航行活动并无多少限制，除了肯定
自然资源为沿海国所有外，外国船舶和飞机 （包括军事船舶和飞机）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

内的航行权，如同在公海内一样，主要受船旗国法律管辖。公约并没有明文要求外国军事

船舶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内的活动，不损害沿海国的 “和平、良好秩序或安全”，只是泛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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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２５〕

参见黄伟：《论中国在南海 Ｕ形线内 “其他海域”的历史性权利》，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１年第３期。
根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５６条的规定，沿海国对专属经济区内的资源利用、科学考察、人工岛屿设施和
结构、海洋环境保护和保全等事项有管辖权，可以制定相关法律。这些法律内容可能会影响到航行，存在资

源管理利益与航行利益的冲突。



地要求 “适当顾及沿海国的权利和义务”，〔２６〕并符合 “和平的目的”。〔２７〕随着军事技术的

飞越进步，外国军舰在靠近一国领海的专属经济区内，同样能够开展情报收集、侦察，并

且通过中远程导弹直接威胁沿海国的国防军事安全。因此，对于沿海国的安全利益诉求，

公约缺乏有效保护。

　　 （一）围绕专属经济区内外国军事活动合法性的学术争论

　　２００１年，美国 ＥＰ－３侦察机在中国海南岛附近进行空中侦察时，遭遇中国海军航空兵
战斗机起飞拦截而发生撞机事件。２００９年，再次发生美军 “无暇号”军事测量船在我国海

南岛附近水域从事军事测量活动时，与我国渔船对峙的情形。于是，外国在沿海国专属经

济区内的军事航行活动是否符合国际法，成为近些年中美两国之间争论的话题，而对 《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有关航行自由制度的解读成为争议焦点。

　　西方一些学者根据 “法无明文禁止即合法”的原则，认为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没有

明确禁止外国军事船舶在他国专属经济区内航行，也没有限制军事船舶的航行活动范围，

因此这种侦察活动是合法的，沿海国的干预行动违反了国际法。〔２８〕我国学术界多数观点则

认为，虽然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没有明确禁止外国军事船舶在专属经济区内的航行，但

公约也强调了 “海洋只能用于和平的目的”，对沿海国的军事侦察活动不属于 “和平目的”，

因而认为这种侦察活动违反了国际法。〔２９〕

　　我国部分学者从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文本和部分国家在加入该公约时的声明出发，

认为外国军舰和军机在我国专属经济区从事军事侦察活动违反了和平利用海洋、禁止使用

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原则等。这代表了部分发展中国家对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解读

思路，但这种解读主要以公约条文的原则性规定作为支撑。还有学者认为，在专属经济区

内的外国军事活动，关涉的是没有明文赋予也没有明文禁止的 “剩余权利”，〔３０〕除非与沿

海国达成双边协定，否则也是违反国际法的。这种 “剩余权利”的主张，对于外国在沿海

国专属经济区内是否可以进行军事测量，并没有直接的否定效果。

　　为什么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领海内的航行规定 “无害通过”并详细列举危害的行

为方式，尤其是明文禁止在领海范围内的侦察和军事测量活动，〔３１〕而对于公海和专属经济

区内的航行则只是原则性地规定了 “和平目的”呢？一种可能合理的解释是，在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有关公约的起草、讨论过程中，军事技术还没有进步到可以从领海之外对沿海国的国防军

事设施和航道等进行精准、有效的侦察和测量活动，中远程导弹和火箭技术也还没有发展到海

基军事力量可以对沿海国陆基目标进行准确打击的程度，所以各国在公约文本讨论时，并没有

过多地纠缠于对领海外军事航行活动的限制，只是泛泛地使用了 “和平目的”一词。正因为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没有明文限制或禁止外国军事船舶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活动，

导致海洋强权国家可以 “航行自由”为借口，干涉沿海国内政或危害沿海国国防军事安全。

·００２·

法学研究 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见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５８条 （３）款。
见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５８条 （２）款、第８８条的规定。
参见前引 〔２〕，Ｗｉｌｓｏｎ文，第 ４２１页；ＧｅｏｒｇｅＶｉｃｔｏｒＧａｌｄｏｒｉｓｉ，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Ｆｒｅｅｄｏｍｏｆ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Ｕ．Ｓ．Ｌｅｓｓｏｎｓｆｏｒ
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１２ＯｃｅａｎＹ．Ｂ．１２６（１９９６）．
如前引 〔３〕，邹立刚文，周忠海、张小奕文，管建强文。
参见前引 〔３〕，周忠海等文，第１０４页。
见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１９条的列举性规定。



　　已有西方学者注意到沿海国对外国军事船舶航行的安全关切。他们主张，《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在赋予专属经济区内的航行权利时，是以特别方式引入公海航行自由的，因此，

专属经济区内的航行地位并不完全依赖于公约文本规定，更多地取决于政治力量的实际运

行。〔３２〕还有学者认为，外国海军和空军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内的活动并没有那么简单。虽

然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本身并不禁止外国军事船舶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内的航行，但这

种权利的行使受到专属经济区性质 （包括政治性质）的某些限制。〔３３〕另有学者主张，主权

原则和航行自由原则都适用于专属经济区，但分别适用于不同的目的，专属经济区内并不

全面禁止外国军事船舶和飞机的航行。如果外国军事船舶和飞机对沿海国军事情报的收集

活动与沿海国国防安全产生了直接冲突，国际法也并没有禁止沿海国为维护自身安全而采

取自卫措施或预防措施。〔３４〕

　　一项国际公约的诞生总是在国际社会各种力量和利益博弈的背景下形成，因此，《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没有就专属经济区内的航行自由和沿海国安全利益划出一条清晰的界限，

也是可以理解的。应该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已经预见了可能产生的不同权利冲突。公

约第５９条 “解决关于专属经济区内权利和管辖权归属的冲突的基础”中规定：“在本公约

未将在专属经济区内的权利或管辖权归属于沿海国或其他国家，而沿海国和任何其他一国

或数国之间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形下，这种冲突应在公平的基础上参照一切有关情况，考

虑到所涉利益分别对有关各方和整个国际社会的重要性，加以解决。”换句话说，这种冲突

的协调和解决需要通过双边或多边谈判，达成新的国际协定来实现。

　　 （二）我国的法律立场是否正在转变或者应当转变

　　２０１４年７月，中国的军事测量船出现在美国夏威夷海域附近。美国国防部宣称，中国
军舰在美国夏威夷专属经济区内的航行并不违反国际法。我国国防部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

问时，也强调了我国海军活动符合国际法上的航行自由制度。２０１４年 ８月，美国侦察机再
次抵近我国海南岛附近侦察，遭到我国战机起飞拦截。美国表示其活动没有违反国际法，

并指责我国拦截行为妨碍了专属经济区内的飞越自由 （航行自由）。我国则指出，美国的行

为危害我国国家安全。〔３５〕可见，我国政府在如何看待外国军事船舶或飞机在专属经济区内

的侦察活动问题上，态度有所转变，不再坚持以主权理由说明外国军事侦察活动的违法性，

而是强调我国采取维护国家安全的拦截行动的合法性。这是正确和恰当的。

　　如前所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航行并无具体限制性规定，过
于强调国际法或者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禁止外国军事船舶或飞机不得在沿海国专属经济

区内从事军事测量和情报收集活动，并不能消除对公约相关规定的差异化解读，也不能真

正防止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国际法虽未限制外国军事船舶和飞机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内

航行的权利，却同时赋予了沿海国保护国家安全的权利。航行自由并不能凌驾于沿海国安

·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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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Ｄ．Ｐ．Ｏ’Ｃｏｎｎｅｌｌ，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ｏｆｔｈｅＳｅａ，Ｖｏｌ．１，Ｏｘｆｏｒｄ：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２，ｐ．５７８．
ＯｒｒｅｇｏＶｉｃｕｆｉａ，Ｔｈｅ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Ｚｏｎｅ：ＲｅｇｉｍｅａｎｄＬｅｇａｌＮａｔｕｒｅｕｎｄ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９，ｐ．１２０．
ＩｖａｎＳｈｅａｒｅｒ，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Ｚｏｎｅ：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ＡｅｒｉａｌＳｕｒｖｅｉｌｌａｎｃｅ，１７ＯｃｅａｎＹ．Ｂ．５６１
（２００３）．
虽然我国政府没有明言美国的侦察行动危害了我国哪种国家安全，但美国侦察机是在我国领海外侦察我国海

南军事基地的情况下遭到拦截的，可以看作是对我国国防军事安全的危害。



全利益之上。现行国际法并没有为这种利益冲突设置明确的解决办法，仅要求采取和平方

式解决争端。中国在拦截外国军事船舶或飞机时，并没有采取武力攻击的方式，而是采取

警告、阻止的方式，这并不违反国际法。要防止发生类似冲突，或者防止这种冲突产生严

重后果，更好的办法是通过双边外交谈判寻求解决。

　　事实上，中美两国围绕在我国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侦察活动进行了长期双边协商与谈
判，已经签署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和美利坚合众国国防部关于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

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的谅解备忘录》，双方还商定下一步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磋商的工作

安排。２０１４年１１月，中美两国元首正式签署了 “两个互信机制”文本，即 “建立重大军

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和 “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中美两国国防部长也签署了

落实 “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的 《中美关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保护海上贸易通道和能源通道安全、海外投资安全，成为我国重
要的战略重心之一。在此形势下，我国海上军事力量正在发展和加强远洋护航方面的能力。

与此相适应，我国对待航行自由的法律立场也应作相应调整：一方面，对于有外国提出主

权争议的我国海域，要通过海军航行活动作出捍卫主权的行动；〔３６〕另一方面，我国海军远

航到其他国家专属经济区范围，也是保障我国能源通道和贸易通道安全畅通的需要。为防止外

国军事力量封锁、打击海盗和海上恐怖主义活动，我国海上军事力量将会越来越多地走出国

门，在战略交通线上护航，这就有可能会通过外国专属经济区和国际海峡。如果坚持事先

通报，征得沿海国同意，不利于我国海军有效开展保护海外利益的行动。例如，我国海军

在索马里海域附近保护我国商船的行动，就牵涉到外国领海、专属经济区的军事通行问题。

　　要实现海洋强国战略，就要放弃部分传统保守的国际法认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提
出了将海洋用于和平的目的，这并不排斥海上军事航行活动。客观上看，海上军事活动也

会增强海上和平。中国要加强利用海上军事力量参与维护海洋和平的行动，如打击海盗和

恐怖主义活动，参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的检查等。国际法学界要加强对和平时期

海上军事活动法律问题的研究，如研究登临检查、拿捕、扣押船舶和对嫌疑船舶人员的强

制性措施等问题，参照国外军事活动的实践经验，为我国军事活动提供规范性意见。

三、经济安全、生态环境安全视角下的航行自由

　　进入新世纪以后，沿海国对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保护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
注成为新的焦点。虽然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自然资源保护和海洋环境保护有所调整，

但已经不能满足需要。经济安全和生态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沿海国的生态安

全、资源安全，与其他国家基于航行自由而关切的经济安全之间出现了利益冲突和对立。

中国是一个严重依赖能源进口和外贸进出口的国家，一方面需要加强对我国领海与专属经

济区内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另一方面，为了维护我国海上能源通道和贸易通道安全，又

需要倡导沿海国不得借环境保护影响航行自由的权利，以维护我国经济安全、海上能源和

贸易通道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在对待航行自由的法律立场上，需要进行微妙平衡。

·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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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例如，越南、菲律宾等国不仅与我国在南海存在领土争议，而且这些国家的专属经济区还延伸到了我国南海

水域。对于这种滥用权利的行为，我们应该通过实际行动否定外国专属经济区的划界效力。



　　 （一）海洋生态环境安全与航行自由

　　除了国防军事安全外，沿海国越来越关注临近海域的海洋环境安全。随着环保意识的
提高，沿海国对专属经济区内生物资源的关切增强，海洋环境保护开始成为规范航行的重

要因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将海洋环境保护提高到人类整体利益的高度，〔３７〕并成为国

际海洋法的一条基本原则。其中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定，涉及各种不同水域类型，即使公海，国

际立法也对环境保护进行了规范。这些法律和规则对航行自由产生了一定的限制作用。〔３８〕

　　例如，随着核动力运输船舶的出现，一些国家对核动力船舶的安全性表示怀疑，担心
核动力船舶会泄露放射性物质，因而拒绝该类型船舶进入本国一般商业港口，或者限制核

动力船舶通过某段航道。〔３９〕另外，对于核货物或者具有放射性的货物运输、危险化学品货

物的运输，沿海国可能会为保护专属经济区内的海洋生态环境而试图限制船舶航道，要求

强制引航，〔４０〕要求提高航行船舶的安全技术标准和污染排放标准等。〔４１〕但是，《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要求沿海国在行使管辖权时，“应适当顾及其他国家的权利和义务，并以符合本

公约规定的方式行事”，〔４２〕这就会产生沿海国对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利益与其他国家航行

利益的冲突。国际海事组织 （ＩＭＯ）为了协调这种新的利益冲突进行了大量努力，于 １９９３
年通过了 《装载包装型放射性核燃料、钚与高放射性废弃物的国际航运安全准则》 （简称

ＩＮＦＣｏｄｅ）。该准则对核动力船舶或运输核物质的船舶，加强了安全运行的要求。当然，仍
然有部分国家对该准则不满意，认为准则中缺乏强制性规定，没有要求强制救助，因而主

张这类船舶的航行不属于 “无害通过”，沿海国有权进行限制。

　　基于类似的理由，当运输危险品或原油的船舶遭遇海上风险而可能发生污染物质泄漏
时，沿海国可能一反传统救援或提供避难港口的态度，拒绝同意遇难船舶进入本国近海港

口避难。〔４３〕遭遇海难事故时，船舶可以驶往就近海域避难，这在习惯国际法中被视为一项

合法的权利，也是航行自由法律制度的一部分。然而，生态环境保护使得发生海难事故时，

相关国家可能会拒绝遭遇事故而存在原油泄漏或燃油泄漏污染的船舶进入本国港口、港湾

或专属经济区内避难。〔４４〕在不涉及海上人命安全的情况下，一国不愿意以严重牺牲本国沿

海和港口的环境安全为代价，准许遇难的油轮进入本国管辖范围。〔４５〕

　　２０１０年４月，中国籍船舶 “申能１号”在澳大利亚大堡礁海洋公园搁浅，部分燃油泄

·３０２·

国家安全视角下的航行自由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参见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１９３条。
ＳｅｅＬ．Ｖ．Ｓｐｅｒａｎｓｋａｙａ，Ｍａｒｉｎ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ｒｅｅｄｏｍｏｆ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Ｌａｗ，６ＯｃｅａｎＹ．Ｂ．
１９９（１９８６）．
ＳｅｅＳｔｅｖｅｎＤ．Ｐｏｕｌｉｎ，ＩｓＦｒｅｅｄｏｍｏｆ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Ｒｅａｃｈｉｎｇ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ＭａｓｓｆｏｒＮｕｃｌｅａｒＣａｒｇｏｅｓ？，４２Ｆｅｄ．Ｌ．１６（１９９５）．
ＳｅｅＤａｎｉｅｌＢｏｄａｎｓｋｙ，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Ｍａｒｉｎ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ｆｒｏｍＶｅｓｓｅｌＳｏｕｒｃｅ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ＵＮＣＬＯＳＩＩＩａｎｄＢｅｙｏｎｄ，１８Ｅｃｏｌ
ｏｇｙＬ．Ｑ．７３８（１９９１）．
ＳｅｅＣｈｅｌｓｅａＰｕｒｖｉｓ，ＣｏａｓｔａｌＳｔａｔｅ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ＵＮＣＬＯＳ：ＴｈｅＳｈｅｎＮｅｎｇ１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ｇｏｎ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ＢａｒｒｉｅｒＲｅｅｆ，３６
ＹａｌｅＪ．Ｉｎｔ’ｌＬ．２０７（２０１１）．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５６条 （２）款。
ＬｉｅｕｔｅｎａｎｔＬｅｎａＥ．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ＮｏＰｏｒｔＩｎＡＳｔｏｒｍ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Ｒｅｃｅｎｔ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Ｌｅｇａｌ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ｉｎｔｈｅＥｘｔｉｎｃ
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ｒｔｓｏｆＲｅｆｕｇｅ，５８ＮａｖａｌＬ．Ｒｅｖ．６５（２００９）．
Ｓｅｅ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Ｆ．Ｍｕｒｒａｙ，ＡｎｙＰｏｒｔｉｎａＳｔｏｒｍ？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ｏｆＥｎｔｒｙｆｏｒＲｅａｓｏｎｓｏｆＦｏｒｃｅＭａｊｅｕｒｅｏｒＤｉ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ｔｈｅＷａｋｅｏｆ
ｔｈｅＥｒｉｋａａｎｄｔｈｅＣａｓｔｏｒ，６３ＯｈｉｏＳｔ．Ｌ．Ｊ．１４６５（２００２）．
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２年相继发生的 “Ｅｒｉｋａ”和 “Ｐｒｅｓｔｉｇｅ”事件中，公海遇难油轮 “Ｅｒｉｋａ”号和 “Ｐｒｅｓｔｉｇｅ”号都因
未被准许进入沿岸水域避难而最终沉没，导致独立油船所有人国际协会 （ＩＮＴＥＲＴＡＮＫＯ）与波罗的海和国际
海事公会 （ＢＩＭＣＯ）呼吁达成全球性协议，明确遭难船舶应该被提供安全的避难所。



漏危害到该海域生物环境安全。大堡礁海域位于澳大利亚的专属经济区内，澳大利亚政府

试图通过此次事件提高通过该海域的商船条件，如要求船舶远离生态保护区航行、强制引

航等。不过，作为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成员国，澳大利亚不能单独限制他国传统航线，

这会违反公约中航行自由原则，只能通过有关国际组织，如国际海事组织，制定统一的国

际性立法或者授权沿海国制定不歧视的、统一的船舶技术条件。澳大利亚试图要求通过船

舶必须接受强制性引航，强制过往船舶报告航行情况，但遭到了国际海事组织的拒绝。澳

大利亚为保护大堡礁的生态环境而作出的种种努力，虽然不具有歧视性，但过高的船舶技

术标准可能会限制发展中国家船舶的通过，妨碍航行自由。〔４６〕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北极圈外围地区冰雪会在夏季融化，出现二十天左右的可航水域，如
果辅之以破冰船的帮助，则可更长一些时间通航。但是，可航水域常常过于靠近北极附近国家

的领土，甚至在部分地区需要通过相关国家的领海。〔４７〕原苏联曾就船舶通过其沿海附近水域

的北极航线发布法令，要求强制引航并收取昂贵的费用。加拿大也以环境保护名义于 １９７０
年通过了 《北极水域污染防治法案》，建立了 １００海里宽的航运安全区。该法案第 １２条规
定了可航行于北极水域的船舶标准，涉及船体和油箱的设计与建造、导航设备的建造标准、

船员资格条件等。〔４８〕我国虽然对于北极地区没有主权利益诉求，但对于北极航道的经济利

用有利益诉求。过高的船舶标准可能限制我国商船通过加拿大的西北航道，实际限制我国

船舶在该地区的航行自由。〔４９〕

　　 （二）经济安全与航行自由

　　广义的航行自由包括了航行安全的含义，航行安全是海上经济安全的前提。海盗、恐
怖主义活动等危及海上航行安全，妨碍了各国商船的自由航行，也就危害了海上经济安全。

　　虽然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强调海洋只能用于 “和平目的”，但并没有规定保证该目的

实现的法律机制和法律责任，这就为滥用权利危害国际社会航行安全的行为提供了机会。

索马里海盗袭击通过苏伊士运河和红海的商船，绑架船员和勒索船东的事件不断发生，严

重妨碍了国际经济通道的安全性，促使国际社会开始考虑采取必要行动保障公海上的航行

自由与安全。为有效打击海盗犯罪，国际法认可各国对海盗犯罪皆有普遍管辖权。《公海公

约》首次从国际成文立法角度对海盗罪的认定与惩罚进行了规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也

对公海上的海盗行为进行了定义。１９８８年，国际海事组织制定了 《制止危及海上航行安全

非法行为公约》，将海盗犯罪行为地扩展到一国领海内，要求成员国对于海盗适用 “或引渡

或起诉”原则。不过，如果海盗藏身国政府无力打击，受制于国家主权保护因素，以往公

约并没有有效解决办法。例如，索马里海盗在红海水域的猖獗，就是因为索马里内乱造成

政府对打击海盗有心无力。马六甲海峡水域周围群岛众多，海盗抢劫后可以迅速隐匿于附

近国家的群岛之中。上述两个地区的海盗犯罪对海上自由航行和贸易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

　　２００８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１８１６号决议，授权各国海军在索马里海域护航，可以直
接进入索马里领海追捕海盗。同年１２月，联合国安理会又通过了第１８５１号决议，授权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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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ＳｅｅＪｕｌｉａｎＲｏｂｅｒｔｓ，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Ｐｉｌｏｔａｇｅ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ａｉｔｓ：ＴｈｅＴｏｒｒｅｓＳｔｒａｉｔＰＳＳＡ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３７ＯｃｅａｎＤｅｖ．＆Ｉｎｔ’ｌ
Ｌ．９３（２００６）．
Ｒ．Ｒ．Ｒｏｔｈ，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ｔｙａｎｄＪｕｒｉ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ＡｒｃｔｉｃＷａｔｅｒｓ，２８ＡｌｔａＬ．Ｒｅｖ．８６５（１９９０）．
ＳｅｅＳｃｈｅｄｕｌｅｓＶ，ＶＩａｎｄＶＩＩｏｆｔｈｅＡｒｃｔｉｃＳｈｉｐｐｉｎｇ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Ｃ．Ｒ．Ｃ．，ｃ．３５３．
例如，从中国运输货物到美国东海岸，经过加拿大的西北航道比经过巴拿马运河要缩短４０％的航程。



打击索马里海盗的军事行动可以延伸到索马里陆地。〔５０〕这是对国家主权原则的一个突破。

由于索马里政府并不反对外国军舰进入其领海打击海盗，所以没有发生沿海国主权与国际

社会保护航行安全的直接冲突。但是，马六甲海峡的情形却不相同。周边国家虽然并不纵

容海盗犯罪，但自身能力有限难以打击海盗，却又以维护国家主权的名义拒绝国际社会直

接介入，沿海国的主权与他国经济安全之间存在利益冲突。

　　２００５年，美国公布了 “海运安全的国家战略”计划，主张 “阻止任何可能威胁美国或

航运海域的人或物，是一项必要的安全措施”。〔５１〕为达此目的，美国要求动用一切行政力

量，包括海岸警备队和海军，巡查、监控沿海可疑情况，不仅加强了对沿海船舶的监测，

而且要求在美国１２海里领海外的船只提供海域位置信息。这虽然有助于维护美国本土安
全，却背离了航行船舶只受船旗国法律管辖的航行自由原则。美国还与国际海事组织加强

合作，试图推广使用船载 “远程识别与跟踪”（ＬＲＩＴ）系统。这遭到一些国家的质疑，担心
是否会影响航行自由，〔５２〕疑虑这种系统会成为大国干涉别国或阻止海上贸易的借口。站在

我国经济安全视角看，这对于保障我国经济信息安全不利。可见，美国的反恐行动与他国

的经济安全之间存在冲突。

　　从习惯国际法看，在一国领海外航行，只受船旗国法律管辖。航行船舶没有义务向船
旗国以外的国家报告自己的位置、船员信息与基本货物信息。然而，不少国家实行开放船

舶登记制度，“方便旗”船舶能够为海上不法活动提供掩护。在航行自由、船舶只受船旗国

法管辖的借口下，走私毒品、军火、非法贩运偷渡移民等犯罪行为难以得到有效管制。〔５３〕

因此，美国提出的防止恐怖主义活动的借口，得到部分国家的拥护。要解决沿海国与航行国之

间安全利益冲突，唯一的办法是通过国际合作和多边谈判，努力达成广泛一致意见，要求航行

船舶向国际海事组织报告信息，而不是要求船舶向特定国家报告。对海上航行船舶的监测和

检查，也应当通过多边合作机制管理。只有这样，才能使各国的海上安全利益得以协调。

　　 （三）积极倡导航行自由，维护我国经济安全

　　在上述环境保护和海上运输安全保护的形势下，我国有着多方面的安全诉求。我国维
护海上经济安全的诉求与其他沿海国维护海上生态环境安全的诉求之间可能会出现一定的

冲突。积极倡导航行自由，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对于我国经济安全和能源通道、贸易通

道安全有着特殊的意义。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形势下，国际社会开始寻求降低船舶碳排放对环境的影响，〔５４〕有关
国际组织也开始起草船舶的碳排放标准。这虽然对于降低船舶碳排放总量、保护大气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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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Ｕ．Ｎ．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ｕｎｃｉ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ＣｏｕｎｃｉｌＡｕｔｈｏｒｉｚｅｓＳｔａｔｅｓｔｏＵｓｅＬａｎｄＢａｓｅｄ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Ｓｏｍａｌｉａ，ａｓＰａｒｔｏｆＦｉｇｈｔＡ
ｇａｉｎｓｔＰｉｒａｃｙｏｆｆＣｏａｓｔ，ＵｎａｎｉｍｏｕｓｌｙＡｄｏｐｔｉｎｇ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１８５１，６０４６ｔｈＭｅｅｔｉｎｇ（ＰＭ），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１６，２００８，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ｈｔｔｐ：／／ｗｗｗ．ｕｎ．ｏｒｇ／ｐｒｅｓｓ／ｅｎ／２００８／ｓｃ９５４１．ｄｏｃ．ｈｔｍ（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ｏｎＭａｒｃｈ２５，２０１５）．
Ｔｈｅ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ｆｏｒ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２１，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２００５，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ａｔｈｔ
ｔｐ：／／ｇｅｏｒｇｅｗｂｕｓｈ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ｇｏｖ／ｈｏｍｅｌａｎｄ／ｍａｒｉｔｉｍｅ－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ｈｔｍｌ（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ｏｎＭａｒｃｈ２５，２０１５）．
ＪａｓｏｎＭ．Ｋｒａｊｅｗｓｋｉ，ＯｕｔｏｆＳｉｇｈｔ，ＯｕｔｏｆＭｉｎｄ？ＡＣａｓｅｆｏｒＬｏｎｇＲａｎｇ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ａｃｋｉｎｇｏｆＶｅｓｓｅｌｓｏｎｔｈｅＨｉｇｈ
Ｓｅａｓ，５６ＮａｖａｌＬ．Ｒｅｖ．２１９（２００８）．
ＳｅｅＭｉｃｈａｅｌＡ．Ｂｅｃｋｅｒ，ＴｈｅＳｈｉｆｔｉｎｇＰｕｂｌｉｃＯｒｄｅｒｏｆｔｈｅＯｃｅａｎｓ：Ｆｒｅｅｄｏｍｏｆ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ｈｉｐｓａｔ
Ｓｅａ，４６Ｈａｒｖ．Ｉｎｔ’ｌＬ．Ｊ．１３１（２００５）．
２０１１年，国际海事组织 （ＩＭＯ）海洋环境保护委员会 （ＭＥＰＣ）通过了以强制性技术和业务措施来减少航运
业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法案，该法案适用于所有总吨为４００吨及以上的船舶。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得新船能效设
计指数 （ＥＥＤＩ）成为硬性规定，对新船设计提出了更高的排放要求。



有好处，但也应看到，过于严格的技术标准会对我国造船业和运输业造成不利影响。〔５５〕如

果某些国家以此为借口，单方面限制进出港口的船舶类型，以是否达到标准作为允许进出港口

的条件，则会严重妨碍我国商船的经营活动，成为妨碍自由竞争的技术壁垒和环保壁垒。在海

洋航行的环保方面，如何贯彻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较

量的新领域。〔５６〕我们应加强前瞻性研究，结合我国发展水平提出对策性法律主张和意见。

　　在北极地区，尤其要积极倡导对普通商船航行自由的支持，避免沿海国以安全和环保
为借口的过分控制。〔５７〕过高的船舶建造技术标准和强制引航可能会形成技术壁垒，妨碍一

般商船参与北极航行，对此应当借鉴南极地区保护的经验和南极条约中的积极成果。而对

北极地区的军事航行，则应主张有别于一般公海和专属经济区的航行规则，以迎合北极地

区国家对国家安全利益的担忧。

　　随着海洋生物资源和多样性保护的发展，国际社会出现在专属经济区之外划定生态保
护区的呼声。〔５８〕临近相关区域的国家，要求限制通过相关水域的船舶类型，例如限制和禁

止油轮、运输化学物品的船舶和核动力船舶通过该区域。这也会对我国的海上贸易通道和

能源通道产生不利影响。如何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合理吸收其他国家维护生态环境安全

的经验，积极参与国际环境保护，同时尽可能消除其他国家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措

施对我国海上贸易、能源通道产生的不利影响，促进国际社会在航行自由与海洋生态环境

保护的平衡问题上达成更大程度的共识，需要我们做更深入、更细致的研究。

　　总之，沿海国过高的海洋环境安全保护标准和措施，对于我国能源通道和贸易通道安
全不利，与我国维护重要海外利益有一定的冲突。维护能源通道和经济贸易通道安全是我

国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来说，坚持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航行自由与生态环

境保护的模糊平衡，对于我国经济安全是有利的。同时，我国还应以维护海上运输安全、

维护航行自由的名义，积极参与国际社会打击海盗及海上恐怖主义活动的行动和国际协调。

结　语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经济安全是基础，领土安全、军事安全和其他安全因素需
要统筹协调。航行自由制度承载着航行国与沿海国之间多种安全追求的博弈。博弈的平衡

不是简单地否定某种安全追求或牺牲某方的安全追求，不能简单地从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寻找肯定或否定的法律依据，还应结合其他国际法律制度，在国际法基本原则的指导下进

行总体平衡。他国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航行活动，虽然不违反航行自由制度，但

如果危及沿海国领土安全和国防军事安全时，沿海国可以采取预防性自卫措施和阻止措施，

这符合国际法的规定。军事航行也是维护海上经济安全和和平使用海洋目的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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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沙特阿拉伯、南非等新兴经济体，在 ２０１１年国际海事组织关于新船能源效率的法案表决中投了反对
票，要求给予发展中国家６年的宽限期。
参见姚莹：《“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下海运减排路径探析》，《当代法学》２０１２年第１期，第５７页以下。
如前所述，加拿大和原苏联都以环境保护的名义出台了有关北极地区航行的一些限制性条件。虽然 《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要求沿海国的环境保护措施不得歧视，但这些限制性条件中所隐含的技术性要求可能会实质上

妨碍北极航线的商业航行。另外，由于北极地区航道的气候条件限制，部分航段可能需要穿越这些北极地区

国家的领海，需要坚持和捍卫 “无害通过”的航行权。

例如，澳大利亚要求将大堡礁保护区延伸到珊瑚海海域。



不能一概否定。今后，要积极倡导国际社会通过共同努力和多边谈判，在航行自由与海洋

生态保护之间寻找可以接受的平衡点。

　　作为一个崛起中的、负责任的大国，我国对待航行自由法律制度的观念调整，是维护
国家整体利益格局的变化使然。中国正在 “从一个强烈反对国际现状的国家变成一个大致

认可、甚或在许多方面立意维护国际现状的国家”。〔５９〕对于专属经济区内军事船舶或飞机

的航行活动，不能简单从 “和平目的”和 “不使用武力原则”讨论。随着我国军事船舶在

外国专属经济区内活动的增多，我国政府对待航行自由的法律立场正在转变，学术界的法

律认识也须相应调整。

　　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我国国家安全的重心不再局限于以陆地为中心的近海领
土安全和国防安全。经济安全，尤其是海外经济通道安全，对于我国可持续发展具有至关

重要的影响。在我国努力推进 “一路一带”建设的过程中，“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需要充分

利用航行自由制度作为我国维护经济安全而采取海外行动的法律依据。中国已经具有重大

的海外利益需要维护，而维护海外利益安全不可避免地需要借助于军事力量介入，客观认

识并充分利用航行自由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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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视角下的航行自由

〔５９〕 时殷弘：《中国的变迁与中国外交战略分析》，《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０６年第１期，第３５页。




